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人生个人护理保险（万能型，A 款）条款 

 
1 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 

 

1.1 

 

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护理保险金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因意外伤害原因，或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80 天

后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其它原因，被保险人在 70 周岁对应的保单周年日

之前丧失日常生活能力且持续至观察期结束（观察期结束时被保险人

未满 6 周岁的，则须持续至被保险人年满 6 周岁之日），在观察期结束

的次日，本公司将按当时账户价值的 108%给付护理保险金，同时本合

同效力终止； 

若观察期结束日在 70 周岁对应的保单周年日之后，则在观察期结束的

次日，本公司按 70 周岁对应的保单周年日账户价值的 108%给付护理保

险金，但须扣除已领取的老年关爱保险金。 

 

 疾病身故保险金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80 天后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其它原因，被保险人

身故，本公司将按身故日账户价值的 108%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同时

本合同效力终止。 

 

 老年关爱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 70 周岁对应的保单周年日且本合同仍然有效，本公

司按当时的账户价值给付老年关爱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80 天内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其它原因，被保险人

丧失日常生活能力或身故，本公司将无息退还投保人所交纳的全部保

险费，但须扣除累计已领取的“部分领取”金额，同时本合同效力终

止。 

 

1.2 健康管理服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提供下列健康管理服务： 

 
 健康咨询热线服

务 

每个工作日的 9：00～17：00，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拨打公司客户服

务热线，针对与健康有关的问题和就诊、就医指导等方面的问题进行

咨询，但本项服务纯属信息咨询及建议性质，并不构成医疗诊断及医

疗意见。 

 



  

 

 健康短信服务 

 

本公司将通过短信服务平台，为被保险人提供健康短信服务。 

 

 健康通讯服务 

 

本公司将定期（4 期/年）为被保险人提供以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和预防

教育为主的《健康通讯》。 

 

1.3 责任免除 因下列任一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的，本公司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故意行为； 

2）犯罪、拒捕、自伤、斗殴、醉酒，以及吸食、服用或注射毒品、国

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身故； 

4）从事潜水、滑水、漂流、跳伞、攀岩、蹦极、驾驶滑翔机、探险、

摔跤比赛、拳击比赛、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

职业活动；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

的机动车； 

6）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7）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8）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9）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因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丧失日常生活能力或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

止，并按退保处理。 

 

2 个人账户 

 

2.1 

 

保险费的交纳 

 

投保人应一次性向本公司缴清保险费。保险费最低为 10000 元，且须

为 1000 元的整数倍。 

 

2.2 初始费用 投保人交纳保险费后,本公司按 3%的比例扣除初始费用，并将扣除初始

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个人账户。 

 

2.3 个人账户 本公司将于本合同生效日的零时起为本合同建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

建立时的初始账户价值等于已缴保险费减去相应的初始费用。 

 

2.4 最低保证利率 本合同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2.5%（该利率为年利率）。本合同的最低保证

利率是本合同项下个人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本公司对个人账

户每月的结算利率不作最低保证。 



  

 

 

2.5 保证账户价值 本合同的保证账户价值在每个保单周年日后的首个结算日零时、被保

险人 70 周岁对应的保单周年日零时、因被保险人身故导致本合同终止

时或因被保险人丧失日常生活能力导致本合同终止时计算。如果账户

价值小于根据最低保证利率计算的保证账户价值，本公司将账户价值

调升至保证账户价值。 

 

2.6 结算日 每月 1 日为账户的结算日。 

 

2.7 账户结算利率 本公司每月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万能账户的实际

投资情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该利率为年利率），并自结算日起

6 个工作日内公布。本公司将根据公布的结算利率和计息天数进行账户

价值的结算。 

 

2.8 风险保险费 指为被保险人提供护理和身故保障利益而收取的保险费。风险保险费

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风险保额和风险状况进行确定，收费标

准参见附表《每千元风险保额的年风险保险费表》。若根据被保险人的

风险状况需要增加风险保险费的，本公司将会在保险单上载明或批注。

本公司将在合同生效后的每个结算日从个人账户中扣除上月的风险保

险费；在合同效力终止日从个人账户中扣除当月的风险保险费，不满

整月的风险保险费按照该月整月风险保险费×本月实际经过天数/本月

天数收取。 

本公司有权根据制定本合同风险保险费收费标准所依据的护理发生率

与实际情况的偏差程度决定是否调整本合同风险保险费的收费标准，

但应向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并提前三十日通知投保人。本合同风

险保险费收费标准的调整针对所有被保险人或同一类别的所有被保险

人。 

 
2.9 保单管理费 本公司将在合同生效后的每个结算日从个人账户中扣除上月的保单管

理费；在合同效力终止日从个人账户中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 

目前保单管理费的月收取金额为 6 元，不满整月的保单管理费按照月

收取金额×本月实际经过天数/本月天数收取。本公司有权以最近一次

保单管理费的标准为基础调整此项费用，但每次调整的幅度不超过

40%。 

 

2.10 持续奖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本合同生效满五年后，在第五个保单周年日，如

果被保险人仍然生存，本公司将持续奖金计入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 



  

 

持续奖金=3%×（已缴保险费-累计已领取的“部分领取”金额） 

若累计已领取的“部分领取”金额超过已缴保险费，则持续奖金为零。

 

2.11 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账户价值按照下列方法结算： 

1）投保人交纳保险费后，初始账户价值等于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 

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 

2）投保人申请部分领取后，账户价值按照投保人部分领取的金额及 

部分领取费用等额减少； 

3）本公司每月结算保单利息后，账户价值按照结算后的保单利息等 

额增加； 

4）本公司每月扣除风险保险费和保单管理费后，账户价值按照扣除 

的风险保险费和保单管理费等额减少； 

5）本公司发放持续奖金后，账户价值按照持续奖金等额增加。 

 

3 合同效力 

 

3.1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生

效。合同生效后，本公司根据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3.2 犹豫期 自投保人签收保险单之日起有 10 天的犹豫期。如果投保人在此期间内

向本公司书面申请撤销合同，本合同不产生效力，本公司将不承担任

何保险责任。 

投保人犹豫期内撤销合同，本公司将无息退还投保人所交纳的全部保

险费。 

 

3.3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70周岁对应的保

单周年日止。 

 

3.4 部分领取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在犹豫期满之后，因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原因，投

保人可以向本公司书面申请部分领取，但每次领取的金额不得低于 500
元，领取后的账户价值不得低于 1000 元。 
 

 部分领取费用 如投保人部分领取，本公司将从个人账户中扣除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

和相应的部分领取费用。 

部分领取费用为部分领取金额乘以部分领取费用扣除比例，该比例因部

分领取时的保单年度而异，具体比例见下表： 

保单年度 1 2 3 4 5 6 年及以后



  

 

部分领取费用扣除比例 5% 4% 3% 2% 1% 0% 

     

 部分领取申请资

料 

投保人应递交部分领取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投保人的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 

自接到上述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10 天内本公司将给付申请领取的金额，

并从申请日的账户价值中扣减部分领取的金额及相应的部分领取费

用。 

 
3.5 退保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以书面申请解除本合同。自本公司接到

申请书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公司在收到申请书 10 天内扣除退

保费用后退还解除合同申请书提交日的账户价值。 

 

 退保费用 如投保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退保，本公司将根据最低保证利率和上一

结算日至解除合同申请书提交日的实际天数计算退保时的账户价值，

并从个人账户中扣除退保费用。退保费用为申请退保时的账户价值乘

以退保费用扣除比例，该比例因退保时的保单年度而异，具体比例见

下表： 

保单年度 1 2 3 4 5 6 年及以后

退保费用扣除比例 5% 4% 3% 2% 1% 0% 

   

4 保险金的申请及给付 

 

4.1 

 

保险事故通知 

 

投保人或受益人应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10 天内通知本公司，否

则，应承担由于通知延迟而导致本公司增加的调查、检验等费用；因

未及时通知而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无法确认的，

对无法认定的全部或部分责任，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

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延迟除外。 

 

4.2 受益人 本保险的疾病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由被保险人进行指定或变更；如果被

保险人书面同意，投保人亦可指定或变更疾病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护理保险金和老年关爱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

人本人。 

 

4.3 保险金申请资料 

 

申请人应提供下列资料，本公司有权保留申请资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护理保险金 1）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明； 

2）医院相应科室主任医师出具的诊断证明书； 



  

 

3）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疾病身故保险金 1）受益人的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明； 

2）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 

3）公安部门或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身故证明书； 

4）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老年关爱保险金 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明。 

 

4.4 保险金的给付 本公司在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以及相关证明和资料后，经审

核对申请材料齐全、属于保险责任且不需要调查的案件，本公司在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理赔决定并向申请人反馈，对 10 个工作日内不能确定

结果的案件，本公司会在第 10 个工作日之前将进展情况通知申请人，

并说明可能需要的时间。 

对确定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在做出理赔决定后 10 天内向受益人履

行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对确定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会及时通知

申请人。  

 

4.5 索赔时效 受益人对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2 年不行使而消灭。 
 

5 其他事项 

 

5.1 

 

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会向投保人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也可以就投

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

知。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

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本公司对于本合同解除

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

严重影响的，本公司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并按退保处理。  

 

5.2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投保人与本公司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

关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将由本公司以批注或批单形式确认，也可以



  

 

由投保人与本公司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5.3 地址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的住址或通讯地址发生变更时，应及时通知

本公司。 

如果未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将按本合同注明的最后住址或通讯地址发

送有关通知，并视为已送达投保人。 

 

5.4 年龄确定与错误

处理 

被保险人的年龄按周岁计算，其中投保年龄以合同生效日时的周岁为

准。在投保本保险时，投保人应将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在投保单上填明，

如果发生错误，本公司将按照下列规则处理： 

如果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

定的年龄限制的，本公司可以解除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解除

本合同的，本公司将按退保处理。 

如果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实交风险保险费少于应交

风险保险费的，本公司将重新审核并在个人账户中扣除少交的风险保险

费。 

如果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实交风险保险费多于应交

风险保险费的，本公司会将多收的风险保险费无息退还至被保险人的个

人账户中。 

 

5.5 争议处理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由当事人在合同约定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1）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

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2）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5.6 特别提示 本合同的附加险合同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健康人

生个人意外伤害保险（A款）》合同。 

附加险合同作为本合同的一部分，其风险保险费将并入本合同的风险

保险费，从账户价值中一并扣除，不可分解。 

本合同效力亦受附加险合同效力的约束，如附加险合同效力终止，本

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条款释义 

 

1 

 

意外伤害 

 

因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而使身体受到

伤害。 

 

2 保单周年日 指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合同生效日在以后每年的对应日。若当月无

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3 丧失日常生活能

力 

被保险人经医院诊断确定丧失独立完成六项“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

项或三项以上的活动能力。 
 

4 观察期 被保险人经诊断确定丧失日常生活能力之日起连续一百八十天的期

间。 
 

5 日常生活活动 指下列六项活动： 

1) 穿衣：自己能够穿衣及脱衣； 

2) 移动：自己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 

3) 行动：自己上下床或上下轮椅； 

4) 如厕：自己控制进行大小便； 

5) 进食：自己从已准备好的碗或碟中取食物放入口中； 

6) 洗澡：自己进行淋浴或盆浴。 

 

6 无合法有效驾驶

证驾驶 

指下列情况之一： 

1) 未依法取得驾驶证驾驶； 

2) 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驾驶； 

3) 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4) 持未经审验或者超过有效期限的驾驶证驾驶； 

5)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无有效驾驶证驾驶的情况。 

 

7 感染艾滋病病毒

或患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为 HIV。艾滋病指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 AIDS。  

在人体血液或其它样本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或其抗体呈阳性，没有出

现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同时出现了明显临床

症状或体征的，为患艾滋病。 

 

8 遗传性疾病 指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和基因）发生突变或畸变所

引起的疾病，通常具有由亲代传至后代的垂直传递的特征。 

 



  

 

9 先天性畸形、变形

或染色体异常 

指本合同的被保险人出生时就具有的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先天

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

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 

 

10 万能账户 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本公司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

关规定，为万能保险产品设立万能账户，万能账户中的资产为本公司

所有，账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本公司决定。 

 

11 不可抗力 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12 医院 指依法设立的国家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甲等或二级甲等以

上医疗机构，但不包括疗养院、护理院、康复中心、戒酒或戒毒中心、

精神心理治疗中心以及无相应医护人员或设备的二级或三级医院的联

合医院或联合病房。 

 

13 周岁 以法定身份证明文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基础计算。 

 

14 不可分解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健康人生个人意外伤害保险（A

款）》构成本合同的一部分，不可分解，其风险保险费将并入本合同的

风险保险费。 

 

 



  

 

附表：每千元风险保额的年风险保险费表： 
                                                                           单位：元 

年龄 男性 女性 年龄 男性 女性 

0 0.952  0.921     
1 0.833  0.796  36 1.495  1.021  
2 0.729  0.684  37 1.597  1.076  
3 0.646  0.593  38 1.712  1.149  
4 0.588  0.527  39 1.829  1.221  
5 0.553  0.484  40 1.965  1.308  
6 0.539  0.461  41 2.105  1.397  
7 0.538  0.449  42 2.258  1.486  
8 0.541  0.441  43 2.413  1.573  
9 0.542  0.435  44 2.585  1.663  

10 0.542  0.429  45 2.773  1.761  
11 0.542  0.425  46 2.995  1.874  
12 0.543  0.425  47 3.265  2.009  
13 0.550  0.429  48 3.572  2.167  
14 0.566  0.439  49 3.909  2.350  
15 0.594  0.452  50 4.290  2.553  
16 0.634  0.468  51 4.697  2.774  
17 0.685  0.486  52 5.142  3.025  
18 0.743  0.505  53 5.634  3.306  
19 0.802  0.524  54 6.208  3.636  
20 0.851  0.543  55 6.903  4.028  
21 0.891  0.570  56 7.754  4.497  
22 0.922  0.595  57 8.797  5.056  
23 0.946  0.618  58 10.040  5.716  
24 0.968  0.638  59 11.469  6.483  
25 0.989  0.657  60 13.073  7.388  
26 0.999  0.675  61 14.840  8.435  
27 1.015  0.692  62 16.737  9.655  
28 1.035  0.712  63 18.801  11.114  
29 1.062  0.736  64 21.052  12.829  
30 1.101  0.756  65 23.524  14.848  
31 1.152  0.792  66 26.265  17.206  
32 1.214  0.835  67 29.336  19.960  
33 1.275  0.876  68 32.763  23.126  
34 1.341  0.928  69 36.581  26.756  
35 1.414  0.973     

 


